
湖北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聘任办法 

为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专业学

位研究生校外导师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

的岗位意识，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实施“双导师制”的要求，

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校外导师的聘任工作应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有利于优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壮

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教育师资力量，提升导师队伍的整体

指导能力，有利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更好地开展学位论文撰写

及实践活动。 

2．有利于加强校内外交流，促进学校与校外单位在学

科建设、科学研究、智力资源及社会服务等方面更好地进行

交流与合作。 

二、聘任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治学严谨、为人师表。 



2．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性质、特点和培养目标，

掌握专业学位教育的研究方法。 

3．在业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4．符合相关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导师任职资格

的相关规定，在企事业单位担任中高层领导职务，或具有与

指导领域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经拟聘请学院认可的

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企业家。 

5．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一定的写作能力，并在公

开出版的学术期刊独立发表过与专业相关的论文。 

6．自愿接受有关学院聘任且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能

够按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研究生进行

学位论文工作。 

7．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57 周岁。 

三、工作程序 

1．校内推荐 

校内在职工作人员向相关学院提出推荐建议，填写并提

交《湖北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推荐表》，按学

院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学院初审 

各学院对被推荐人的情况进行审核，学院学位评定委员

会召开会议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人选进行审议，

提出拟聘任人员名单，在学院公示无异议后，将《湖北大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推荐表》和《湖北大学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情况汇总表》纸质及电子档提交研究

生院。 

3．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通过学院初审的校外导师人选进

行审议、表决，通过者被聘为我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

导师。一般情况下，聘期为承担研究生指导工作至研究生完

成学业、获授学位，聘期最长不超过学校研究生学籍管理规

定的最长学习年限。 

4．信息公布 

研究生院在网站上公布结果。 

四、工作要求 

各阶段工作应在规定的时间前完成，逾期不再受理任何

形式的补报审核和材料。 

 


